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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817-62

烟台市政府在未办理环保手续、未取得海域使
用权的情况下，建设辛安河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
厂的污水超标排放，致烟台市通世海珍品增养殖中
心养殖的生物大量死亡，造成该公司停产及巨额经
济损失。烟台市政府同意对烟台市通世海珍品增养
殖中心进行征收，但在征收工作中进行虚假评估。

烟台市 水、其他

1 .关于“烟台市政府在未办理环保手续、未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情况下，建设辛安河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超标排放，致使烟台市通世海珍品增养殖中心养殖的生物大量死亡，造成该公司
停产及巨额经济损失”问题。辛安河污水处理厂一、二期工程均是在取得环保部门环评批复、发改部
门可研批复后进行建设的，排海混合区海域使用证也是按照用海审批程序依法取得的，不存在违法
违规建设问题。一期工程调试运行期间存在出水超标问题，对烟台市通世海珍品增养殖中心造成的
污染损失已按照法律程序予以了妥善解决，同时2006年以后该养殖中心已停止养殖行为。二期工程
建成后污水处理后深海排放，设施运行正常，目前经烟台市城市排水管理处监测站监测，污水达标
排放，未发生海洋污染事件。2 .关于“烟台市政府同意对烟台市增养殖中心进行征收，但在征收工作
中进行虚假评估”问题。在坚持司法诉讼的同时，烟台市通世海珍品增养殖中心也一直在寻求通过
上访途径解决问题。2009年12月，烟台市单独设立高新区，烟台市政府将该信访案件转交烟台高新
区管委妥善处理。烟台高新区管委多次与烟台市通世海珍品增养殖中心进行沟通，协商解决办法。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12年1月，在该中心占用地块还没有项目落户的情况下，烟台高新区管委与
该中心协商启动征收前的摸底测评工作。经多次评估评估补偿总额由831 . 0027万元增加到
16560339元，但该中心一直不予认可。烟台高新区管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调度，听取相关部门
汇报，研究解决措施。烟台高新区工委、管委领导自2016年9月以来会同区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律师
等先后进行6次接访，与该中心相关人员进行协调沟通，但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针对信访人反映的
问题，烟台市正平资产评估事务所（原烟台海元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专门出具了《烟台通世海珍品
增养殖中心评估工作情况说明》。高新区相关部门开展的评估工作均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委托有资质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进行的，信访人反映的征收工作中的虚假评估问题不属实。

否

174 817-65

1、莱芜市经济开发区长兴东路（小洛庄至大洛
庄段）有数公里道路扬尘污染严重。2、莱芜市经济
开发区舜和嘉园小区近千户居民一直采用燃煤土
暖炉取暖，造成空气污染。当地政府对小区集中供
暖改造不作为。

莱芜市
扬尘、大
气、其他

1 .长兴东路为乡村道路，总长度2 . 1公里，目前该路长勺路至嘶马河段已建成通车，嘶马河至大
洛庄段正在施工。因洒水不及时，有道路扬尘产生，现在封闭不通车。2 .舜和嘉园小区属于城市规划
以外的农村集中居住区，共建有楼房24栋801户，现入住456户，住户主要是电取暖，使用燃煤采暖的
共11户。3 .针对小区集中供暖事项，农高区于2014年启动集中供热建设工作，目前已累计修建供暖
主管网13条，修建换热站20座，总供暖面积达到106万平方米。2016年，在建设小洛庄支线时，已在距
离舜和嘉园约70米处预留供热管道接口。因小区入住率低，小区居民对集中供暖意见不统一，供暖
建设费用至今没有足额筹集，导致小区未接入供热管网。

是 责令改正

1 .由张家洼街道责令长兴东路道路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加强道
路清扫，加大洒水频次，加快施工进度，于10月1日前完成道路建设；
2 .由张家洼街道办事处协调泰通热力公司、小洛庄村两委、舜和嘉园
小区物业，严格测算各项费用，列出费用清单。小洛庄村两委、物业逐
户上门做思想工作，争取绝大部分住户同意集中供暖。区建设环保局
协调泰通热力公司提供优惠条件，冬季来临前争取和舜和嘉园签订
供热合同，实现小区集中供暖。

175 817-66

泰安市东平县东平中联美景水泥公司在未经
安监局整改验收的情况下进行爆破生产，粉尘污染
严重，溅出的石块砸坏农场铁围网及树木。投诉人
多次举报，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未处理。

泰安市 大气、其他

1 .关于未经安监局整改验收情况下进行爆破生产问题，经查东平中联美景水泥公司于2014年4
月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2017年4月7日，完成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工作，该公司安全手续、证件
齐全，不存在未经安监局整改验收进行爆破的情况。2 .针对粉尘严重污染问题，该公司采用中深孔
挤压式爆破方式，使用履带式收尘钻孔设备，每日不少于4次洒水，对车档进行了绿化，对卸车坑三
面进行封堵，安装环形喷淋装置。安装2台脉冲袋式收尘器，使用全封闭胶带传送机运输。3 .经核实，
该公司爆破采用国内先进的中深孔挤压式爆破，不存在石块飞溅现象，但因震爆影响，确实存在偶
发性滚石现象，造成投诉人财产损失。4 .针对投诉人多次举报,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未处理问题，针
对信访人多次到梯门镇党委政府反映，镇党委政府领导都进行接待和协调，但因其要求赔偿820万
元赔偿额与企业赔偿方案差距太大，故一直未达成一致。

是 责令改正
1 .现已要求该公司清理松动浮石、设置防护网，彻底避免滚石滑

落。2 .要求该公司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机构对财产损失进行评估，拿出
客观公正赔偿方案，尽快解决经济纠纷。

176 817-67

临沂市兰陵县矿坑镇薛南村坐薛山上有采石
企业违法采石、挖土，粉尘、噪声污染严重，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临沂市某市长、兰陵县政协瞿某、镇支
书记丁某某、村支部书记高某某等政府干部给采石
企业充当保护伞。

临沂市
大气、噪
声、生态

其他

1 .反映“薛南村坐薛山上有采石企业违法采石、挖土”的问题。经查，反映的采石企业为兰陵县建
增采石厂，该企业具有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批复、安全生产许可证等手续，采
石、挖土系该企业在其界内进行剥岩作业。2017年3月，兰陵县国土局发现该企业存在越界开采行为
并进行了处罚（兰陵国土资罚字〔2017〕第130号），责令其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处罚款145059 . 2元，
目前已整改完毕。2 .反映“粉尘、噪声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经调查，该厂在正常生产
过程中存在粉尘、噪声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为此，该企业相继编制了《土地复垦方案
报告书》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该企业已依法缴纳地质环境保证金456 . 78万元，土
地复垦保证金272 . 62万元。现场检查时，由于兰陵县正处于汛期，大雨暴雨多发，建增采石厂为露天
开采，运输通道为坡道运输，载重车辆易发生打滑造成安全事故，故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无粉
尘、噪声污染现象。3 .反映“临沂市某市长、兰陵县政协瞿某、镇支书记丁某某、村支部书记高某某等
政府干部给采石企业充当保护伞”的问题。经调查，临沂市某市长指向不明确，无法联系，县政协不
存在瞿姓人员，更没有县、镇领导干部充当保护伞的问题。该企业在办理相关手续和接受县国土局、
矿坑镇政府行政处罚等过程中，未发现任何人打招呼干扰；所反映的“镇支书记丁某某”，经核实为
兰陵县矿坑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丁某某（曾于2015年参与了镇里统一部署安排的该矿山土地流转
工作）；所反映的“村支部书记高某某”，经核实为兰陵县矿坑镇薛南村支部书记高某某，根据薛南村
村委与兰陵县建增采石厂签订的《建增采石厂薛南矿区覆盖层外售协议书》，建增采石厂矿区回填
剩余渣土外售时按照每车50元的标准支付给薛南村用于公益事业，共支付约14 . 11万余元。高某某为
确保企业落实协议，参与、帮助了建增采石厂挖土。

是 责令改正

1 .兰陵县国土局负责监督执行建增采石厂《土地复垦方案报告
书》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组织实施，确保生态修
复工作落到实处。2 .兰陵县建增采石厂已重新调整渣土运输车辆的
运输路线，不再穿越村庄；待兰陵县验收复工生产后，将严格落实环
保各项措施，对渣土运输车辆严格实行密闭覆盖措施，定期对道路进
行洒水保洁，减少噪声和扬尘污染。3 .兰陵县矿坑镇政府加强对该企
业的巡查，确保其复产后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扬
尘和噪声污染，严格按照矿区坐标进行采石。

177 817-69
临沂市兰陵县矿坑镇薛南村村支部书记高某

某在薛山挖土，破坏生态环境。运输渣土过程中，扬
尘、噪声污染严重。

临沂市
生态、扬
尘、噪声

1 .反映“临沂市兰陵县矿坑镇薛南村村支部书记高某某在薛山挖土，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挖
土系兰陵县建增采石厂在其界内剥岩作业。该企业具有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环评批复、环保验收
批复、安全生产许可证等手续。2017年2月27日，兰陵县矿坑镇薛南村村委与兰陵县建增采石厂签订

《建增采石厂薛南矿区覆盖层外售协议书》，该企业矿区回填剩余渣土外售时按照每车50元的标准
支付给薛南村用于公益事业。该村村支部书记高某某为确保企业落实协议，参与、帮助过建增采石
厂挖土。针对破坏生态环境问题，该企业相继编制了《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方案》，并已依法缴纳地质环境保证金456 . 78万元，土地复垦保证金272 . 62万元。2 .反映

“运输渣土过程中，扬尘、噪声污染严重”的问题。该厂在正常生产期间，运输渣土过程中存在扬尘、
噪声污染问题。现场检查时，由于兰陵县正处于汛期，大雨暴雨多发，运输通道为坡道运输，载重车
辆易发生打滑造成安全事故，故该企业现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无粉尘、噪声污染现象。

是 责令改正

1 .兰陵县国土局负责监督执行建增采石厂《土地复垦方案报告
书》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组织实施，确保生态修
复工作落到实处。2 .兰陵县建增采石厂已重新调整渣土运输车辆的
运输路线，不再穿越村庄；待验收复工生产后，将严格落实环保各项
措施，对渣土运输车辆严格实行密闭覆盖措施，定期对道路进行洒水
保洁，减少噪声和扬尘污染。3 .兰陵县矿坑镇政府加强对建增采石厂
的巡查，确保其复产后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扬尘
和噪声污染，严格按照矿区坐标进行采石。

178 817-70
烟台市龙口市兰高镇沙村有一家电镀厂，常年

往地下排污水。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均未解决。
烟台市 水

1 .龙口市鼎昌电镀有限公司位于兰高镇大堡家村，主要进行电镀锌、镍铬、热镀锌等金属加工
业务。该公司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管网进入黄水河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排污
口安装了自动监测设施并已联网运行。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无废水排放，未发现往地
下排污行为。2 . 2017年8月16日，龙口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厂区内2个水井及周边宋家窑村、大堡
村、镇沙村的3个水井进行了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3个村井水样品均未检出六价铬和镍，厂区内
2个水井六价铬浓度分别为0 . 010mg/L和0 . 011mg/L ，未检出镍；5份水样锌浓度在0 . 008-0 . 024
mg/L之间；各项指标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Ⅲ类水质规定的限值。6月22日，龙口市环境监
测站委托山东恒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其排污口进行了监督性监测，均达标。3 . 2015年1月至今，龙
口市兰高镇政府和环保局均未收到关于该公司往地下排污水的群众举报。4 . 2017年5月，龙口市环
保局责令该公司停止3条手提镀锌生产线生产并拆除生产设施，并处罚款2 . 3万元。8月16日发现其
电镀槽和部分辅助槽未拆除，现场责令立即拆除。

是 责令改正 8月18日，该公司相关设施已全部拆除完毕。

179 817-71
济宁市环卫处在任城区明珠小区内建了一处

垃圾处理站，离居民楼很近，导致臭气熏天，影响居
民生活，曾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没得到解决。

济宁市 垃圾、大气

1 .明珠小区垃圾中转站为明珠小区的配套建设项目，于200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2013年全面升
级改造为标准的压缩式中转站。该垃圾中转站承担着4万余人的居民生活垃圾转运任务。每天5: 00-
11: 00运行，转运约35万吨的生活垃圾。离该垃圾中转站最近的居民楼为市轻纺办宿舍的2座居民楼，
大约有15米的距离。2 .从9: 30到11: 00，正是垃圾中转站正常工作的时间段，现场确有垃圾臭味。在调
查中还发现，该中转站日常管理比较规范，现场整洁有序，没有蚊蝇孳生现象，垃圾运送出入时，现
场管理人员都会将遗漏在压缩箱体之外的垃圾及时扫进去，并及时消杀，用水管冲洗工作台，整个
流程非常规范，符合垃圾中转站的管理标准。3 . 8月8日，济宁市市长热线接到信访人投诉：“轻纺办
东宿舍西侧育才西巷的垃圾中转站，因周边垃圾清理不及时，气味刺鼻，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及时清
理该处垃圾”，市长热线办公室将信访件交市环卫处办理，市环卫处派专人到现场了解、查看，现场
责成华源物业公司（负责该站的日常运行管理）进行整改，进一步加强站内除臭、冲刷和环境卫生保
洁力度，最大限度减少臭味产生；同时责成任城区环卫部门夯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小区内环境卫
生日常管理，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同时，市环卫处前卫公司清运大队进一步增派垃圾运输车辆，提
高垃圾转运效率，保证该站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及时转运。市长热线办公室将办理情况反馈给信访
人，信访人表示满意。

是 责令改正

1 .于8月20日晚安装一台冲地机，21日安装了一套除臭喷淋设
备，现在已投入使用。2 .鉴于该垃圾中转站离居民楼较近，在现场调
查时发现在垃圾压缩过程中有噪声，影响居民休息，已督促管理人员
当天更换压缩机液压油，将噪音减小到最低。3 .督促物业公司严格按
照垃圾中转站的管理标准加强现场管理，加大清扫、喷洒频次，并安
排专人现场监督，将该中转站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4 .将
采取的措施以“明白纸”的形式印发，通过街道办事处社区网格员发
到附近居民手中，让社区居民了解并给予理解。

180 817-72

济宁市任城区大润发附近的“沐阁”洗浴店抽
湿扇噪声很大，影响居民生活。沐阁洗浴的抽湿扇
噪音很大，曾向环保部门投诉，均给予发文责令其
整改，区环保局答应要求该店安装隔音板，但是迟
迟未安装，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济宁市 噪声

沐阁洗浴店，位于济宁市琵琶山路58-1号，信访人今年4月份曾反映沐阁洗浴风机噪声问题，区
环保局、观音阁街道当时到现场调查处理要求企业拆除抽湿扇并对排风口进行了封堵，企业立即进
行了整改，完成了封堵。接到转办案件后，调查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发现该洗浴店噪音
主要来源于制热压缩机组。

是 责令改正
区综合执法局责令该业主对制热压缩机组采取隔音措施。沐阁洗

浴店采取立墙加装吸音棉的方式实施隔音改造，21日隔音板已安装
完毕，22日开始安装隔音棉。

181 817-73

临沂市费县城东经济开发区岩滨路有家“临沂
金轮热压机公司”，在车间违规喷漆，并且无任何环
保措施，大量气雾粉尘飘向空中，污染大气；废旧油
漆倾倒在东头的空地里，废旧油桶、原子灰桶交给
没有处理资质的废品收购人梁某处理，平时的生产
生活废水、废料直接倒入下水道，易燃品也未做隔
离处理。

临沂市
大气、水、
固废垃圾

1 .车间内违规喷漆，且无任何环保措施，大量漆雾粉尘飘向空中，污染大气问题。该公司于2011
年5月24日取得环评批复手续（临环函〔2011〕255号），2011年6月开始建设，2013年5月份开始生产，
尚未通过环保验收。费县环保局于2016年9月28日对该公司未验先投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费环罚
字〔2016〕128号，2017年6月14日，下达了费县环境保护局《关于责令临沂金轮热压有限公司停止生
产的决定》，现场检查时未生产。该公司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在4号车间建设了一座喷漆房用于喷漆，
该喷漆房配套建设的漆雾处理设施为水帘漆雾净化，同时建设了有机废气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时因
未生产，该设施未使用。3号、4号车间外有露天喷涂痕迹。经调查，该公司在喷漆房建成前无任何防
护措施，对机械进行露天喷漆。2 .废旧油漆倾倒在东头空地里的问题。该公司油漆的使用主要根据
产品配漆喷涂，产生废油漆渣，现有90千克左右，存于危废库中。环保执法人员对厂区东侧及厂区周
围其他空地实地勘察，未发现废油漆倾倒痕迹。3 .废旧油桶、原子灰桶交给没有处理资质的废品收
购人梁某的问题。该公司废旧油桶分别堆放在1号车间、3号车间的角落，废旧机油桶没有外卖。原子
灰桶、废漆桶外卖给废品收购户，公司负责管理人员表示收购人员不固定，不记得收购人中是否有
姓梁的。4 .生产生活废水、废料直接倒入下水道问题。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污水，只在水帘漆雾
净化设备运行时产生废水，该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但近期下雨导致有外溢现象，生活废水通过下
水管外排。5 .易燃品未做隔离处理问题。现场仓库西南侧存放稀料10桶，油漆12桶，原子灰3箱，和其
他原材料混存。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立案侦查、

问责

1 .对于露天喷涂迹象，当场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费环责改字〔2017〕277号），并立案查处。目前已停产整改。2 .废
油漆桶属于危险废物私自出售，违反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费县环保局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后，当场
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费环责改字〔2017〕276号），
并立案查处。费县公安局对该公司产生的废旧油漆桶交由无处置危
险物质资质的他人处置行为立案查处，对1名责任人员行政拘留。3 .
企业内雨污分流不彻底，水帘漆雾净化器净化循环水存在外漏现象，
已责令该企业对厂区内雨水管道进行统一改造，严格落实雨污分流
措施要求。4 .易燃品未做隔离处理，费县安监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
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该公司于3日内将易燃物品油漆、稀料存放
到专用仓库内，并加强环境管理。目前该公司已停产。

诫勉谈话
1人。

182 817-74
潍坊昌邑市卜庄镇铁匠庄村南头，村民于某某

的院内有家加工鸡鸭血的作坊，臭气熏天，蚊蝇满
天飞。

潍坊市 大气

信访人反映的“鸡鸭血加工作坊”实际是宿某某鸡鸭血晾晒点，该晾晒点位于卜庄镇铁匠营村
村南约200米处，该晾晒点东侧、西侧、北侧均为农田，南侧为空场，负责人宿某某，租赁该村于法军
空闲场院从事鸡鸭血晾晒加工（场地水泥预制，约3亩）。现场检查时，发现该晾晒点有鸡鸭血正在晾
晒，现场臭味较大，蚊蝇较多，未发现加工设备。经询问晾晒点主要负责人，该晾晒点是由别处于近日

（4—5天）刚刚搬迁到卜庄镇铁匠营村，主要是外购鸡血在此处晾晒无其他加工。

是 关停取缔

对该鸡鸭血晾晒点采取了“两断三清”措施，予以关停取缔，并对
所有围墙进行拆除，对有可能安装设备、存放成品的7间房屋进行拆
除，对晾晒的水泥地面用挖掘机进行全面破除，清除了原料，于2017
年8月20日8时全部整改到位。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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